
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7年 度 消 字 第 2號    02

        原 　 　 　 告 　 紀 怡 慧  03

        訴 訟 代 理 人 　 柳 聰 賢 律 師  04

        被 　 　 　 告 　 聯 上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05

        兼 法 定 代 理  06

        人 　 　 　 　 　 蘇 永 義  07

        被 　 　 　 告 　 聯 立 建 設 有 限 公 司  08

        兼 法 定 代 理  09

        人 　 　 　 　 　 蘇 李 數 枝  10

        被 　 　 　 告 　 陳 偉 明  11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楊 淑 綿  12

        上 六 人 共 同  13

        訴 訟 代 理 人 　 李 玲 玲 律 師  14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王 明 一 律 師  15

        被 　 　 　 告 　 聯 永 廣 告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6

        兼 法 定 代 理  17

        人 　 　 　 　 　 王 文 泓  18

        被 　 　 　 告 　 陳 玉 菁  19

        上 三 人 共 同  20

        訴 訟 代 理 人 　 楊 啟 志 律 師  21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林 鼎 越 律 師  22

        上 列 當 事 人 間 請 求 返 還 價 金 等 事 件 ， 本 院 於 民 國 108 年 4 月 22日  23

        言 詞 辯 論 終 結 ， 判 決 如 下 ：  24

            主   文  25

        原 告 之 訴 及 假 執 行 之 聲 請 均 駁 回 。  26

        訴 訟 費 用 由 原 告 負 擔 。  27

            事 實 及 理 由  28

        一 、 原 告 主 張 ：  29

          � 被 告 聯 上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（ 下 稱 聯 上 實 業 ） 為 上 櫃 公 司 ，  30

            法 定 代 理 人 為 被 告 蘇 永 義 ； 被 告 聯 立 建 設 有 限 公 司 （ 下 稱 聯  31

            立 建 設 ） 為 被 告 聯 上 實 業 之 關 係 企 業 ， 法 定 代 理 人 為 被 告 蘇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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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李 數 枝 ； 被 告 聯 永 廣 告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（ 下 稱 聯 永 廣 告 ）  01

            為 被 告 聯 立 建 設 之 廣 告 代 銷 公 司 ， 法 定 代 理 人 為 被 告 王 文 泓  02

            ； 被 告 陳 偉 明 為 聯 上 實 業 業 務 部 襄 理 、 被 告 楊 淑 綿 則 為 聯 立  03

            建 設 推 出 建 案 之 土 地 所 有 權 人 、 被 告 陳 玉 菁 為 聯 永 廣 告 之 銷  04

            售 人 員 。 聯 上 實 業 、 聯 立 建 設 、 陳 偉 明 、 楊 淑 綿 、 陳 玉 菁 均  05

            明 知 高 雄 市 ○ ○ 區 ○ ○ 段 ○ ○ ○  號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為 「 旅 館 用 地  06

            」 ， 在 其 上 建 屋 亦 僅 得 供 「 旅 館 用 途 」 ， 不 得 供 住 家 使 用 ，  07

            竟 意 圖 為 自 己 或 他 人 不 法 之 所 有 ， 先 以 上 櫃 公 司 「 聯 上 實 業  08

            」 推 案 ， 以 「 聯 上 建 築 」 、 「 聯 上 湖 美 學 」 （ 下 稱 系 爭 建 案  09

            ） 為 名 推 出 設 於 澄 ○ ○ ○ 區 ○ ○ 路 ○ ○ ○  號 住 家 大 樓 ， 再 以 「  10

            聯 立 建 設 」 為 出 賣 人 ， 並 由 「 聯 永 廣 告 」 從 事 企 劃 行 銷 ， 而  11

            王 文 泓 更 在 民 國 105 年 1 月 5 日 蘋 果 日 報 上 以 專 家 身 分 提 出  12

            意 見 「 … 面 湖 首 排 景 觀 宅 均 為 禁 建 之 前 取 得 建 照 的 建 案 ， 且  13

            建 築 須 經 都 市 設 計 審 議 委 員 會 審 查 後 ， 才 能 取 得 建 照 ， 近 年  14

            來 推 案 以 豪 墅 為 主 ， 景 觀 宅 較 稀 有 ， 有 無 景 觀 價 格 落 差 大 」  15

            ， 並 於 105 年 5 月 21日 在 蘋 果 日 報 虛 偽 登 載 「 全 案 為 零 店 面  16

            全 住 宅 社 區 」 。 又 被 告 推 出 系 爭 建 案 廣 告 DM及 A1傢 俱 配 置 參  17

            考 示 意 圖 ， 該 廣 告 DM宣 稱 「 2 房 總 價 298 萬 輕 樂 購 專 案 」 、  18

            「 美 景 綠 意 ： 澄 清 湖 、 鳳 山 熱 帶 園 藝 試 驗 所 ， 生 活 機 能 ： 文  19

            山 、 澄 清 湖 商 圈 、 長 庚 醫 院 」 、 「 文 教 學 區 ： 文 山 高 中 、 文  20

            德 國 小 、 鳥 松 國 小 」 、 「 純 淨 2 房 ， 限 量 珍 藏 」 、 「 簡 約 設  21

            計 ， 沒 有 多 餘 的 裝 飾 ， 還 給 您 墜 質 樸 的 生 活 。 高 而 透 亮 的 落  22

            地 門 窗 ， 再 以 園 藝 燈 光 點 綴 ， 簡 單 卻 不 馬 虎 ， 為 您 的 生 活 品  23

            質 加 分 」 、 「 簡 約 線 條 設 計 ， 屬 於 你 最 自 在 的 旅 店 宅 」 、 「  24

            打 造 屬 於 你 最 自 在 的 潮 流 旅 店 宅 」 、 「 供 應 全 棟 住 戶 用 水 」  25

            ， 及 登 載 一 般 居 家 裝 潢 與 設 施 之 實 品 照 片 、 傢 俱 配 置 圖 ， 一  26

            般 消 費 者 觀 察 整 體 廣 告 內 容 ， 尚 難 知 悉 系 爭 建 案 不 得 作 為 住  27

            宅 使 用 ， 足 以 影 響 交 易 決 定 之 商 品 用 途 為 虛 偽 不 實 及 引 人 錯  28

            誤 之 表 示 ， 業 經 公 平 會 公 處 字 第 106005號 處 分 書 以 違 反 公 平  29

            法 第 21條 第 1 項 裁 處 聯 立 建 設 、 聯 永 廣 告 罰 鍰 確 定 。  30

          � 原 告 於 104 年 10月 27日 前 往 接 待 中 心 ， 由 陳 偉 明 提 供 售 屋 廣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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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告 ， 並 由 陳 玉 菁 向 原 告 誆 稱 系 爭 房 地 係 「 2 房 景 觀 宅 」 ， 係  01

            住 家 用 ， 並 未 告 知 實 際 上 使 用 分 區 為 「 旅 館 用 地 」 ， 僅 得 供  02

            「 旅 館 用 途 」 ， 且 未 給 予 30日 之 審 閱 期 間 ， 要 求 原 告 放 棄 審  03

            閱 期 間 ， 致 原 告 信 以 為 真 陷 於 錯 誤 ， 當 天 立 即 簽 訂 土 地 、 房  04

            屋 買 賣 契 約 （ 下 稱 系 爭 房 地 買 賣 契 約 ） ， 購 買 聯 上 湖 美 學 A1  05

            棟 5 樓 土 地 、 房 屋 ， 建 物 門 牌 號 碼 高 雄 市 ○ ○ 區 ○ ○ 路 ○ ○ ○  06

            號 5 樓 之 2 （ 下 稱 系 爭 房 屋 ） 、 土 地 坐 落 高 雄 市 ○ ○ 區 ○ ○  07

            段 ○ ○ ○  ○ 號 （ 下 稱 系 爭 土 地 ） 、 編 號 A1-5樓 、 面 積 91.86 平  08

            方 公 尺 （ 下 合 稱 系 爭 房 地 ） 。 房 屋 買 賣 總 價 新 臺 幣 （ 下 同 ）  09

            5,260,000 元 （ 包 括 建 物 4,360,000 元 、 車 位 900,000 元 ）  10

            ， 土 地 價 金 1,320,000 元 （ 包 括 土 地 1,090,000 元 ， 車 位 23  11

            0,000 元 ） ， 總 價 6,580,000 元 ， 原 告 均 已 支 付 完 畢 ， 並 支  12

            付 印 花 稅 1,876 元 、 登 記 費 807 元 、 書 狀 費 560 元 、 登 記 費  13

            3,600 元 、 書 狀 費 160 元 、 謄 本 費 300 元 、 代 書 費 13,000元  14

            （ 以 上 合 計 20,303元 ） ， 契 稅 36,720元 、 11,712元 ， 原 告 雇  15

            工 裝 潢 支 付 800,000 元 ， 以 上 原 告 總 計 支 付 7,448,735 元 。  16

          � 被 告 實 施 詐 術 致 原 告 限 於 錯 誤 而 受 有 前 揭 損 害 ， 依 民 法 第 18  17

            4 條 第 1 項 前 段 、 後 段 應 連 帶 負 侵 權 行 為 損 害 賠 償 責 任 。 又  18

            聯 立 建 設 、 聯 永 廣 告 業 經 公 平 會 以 違 反 公 平 法 第 21條 第 1 項  19

            裁 處 罰 鍰 確 定 ， 自 屬 違 反 保 護 他 人 之 法 律 ， 被 告 依 民 法 第 18  20

            4 條 第 2 項 亦 應 連 帶 負 侵 權 行 為 損 害 賠 償 責 任 。 又 聯 立 建 設  21

            、 楊 淑 綿 分 別 為 系 爭 房 屋 、 土 地 之 出 賣 人 ， 構 成 不 完 全 給 付  22

            ， 因 其 等 已 明 示 拒 絕 改 善 ， 且 從 公 平 交 易 委 員 會 處 分 書 亦 已  23

            認 定 尚 未 改 善 ， 已 確 定 為 給 付 不 能 ， 從 而 原 告 得 依 民 法 第 22  24

            7 條 、 第 259 條 、 第 260 條 解 除 契 約 並 向 聯 立 建 設 、 楊 淑 綿  25

            請 求 不 履 行 之 損 害 賠 償 ， 自 屬 有 據 。 又 聯 立 建 設 、 楊 淑 綿 所  26

            為 給 付 乃 屬 物 之 瑕 疵 ， 自 得 依 民 法 第 359 條 請 求 解 除 契 約 及  27

            依 民 法 第 360 條 請 求 損 害 賠 償 。 又 原 告 依 消 費 者 保 護 法 第 7  28

            條 、 第 8 條 、 第 9 條 、 第 23條 、 公 平 交 易 法 第 29條 前 段 、 第  29

            30條 、 第 31條 請 求 損 害 賠 償 及 依 消 費 者 保 護 法 第 51條 請 求 懲  30

            罰 性 賠 償 金 。 綜 上 ， 爰 依 民 法 第 184 條 第 1 項 前 段 、 後 段 及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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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第 2 項 、 第 227 條 、 第 259 條 、 第 260 條 、 第 359 條 、 第 36  01

            0 條 、 消 費 者 保 護 法 第 7 條 、 第 8 條 、 第 9 條 、 第 23條 、 第  02

            51條 、 公 平 交 易 法 第 29條 前 段 、 第 30條 、 第 31條 等 規 定 提 起  03

            本 訴 ， 並 聲 明 ： （ 一 ） 被 告 應 連 帶 給 付 原 告 7,448,735 元 ，  04

            及 自 起 訴 狀 繕 本 送 達 翌 日 起 至 清 償 日 止 ， 按 年 息 5%計 算 之 利  05

            息 。 （ 二 ） 願 供 擔 保 ， 請 准 宣 告 假 執 行 。  06

        二 、 被 告 方 面 ：  07

          � 被 告 聯 永 廣 告 、 王 文 泓 、 陳 玉 菁 以 ：  08

            王 文 泓 係 聯 永 廣 告 之 負 責 人 無 誤 ， 聯 永 廣 告 雖 受 聯 立 建 設 委  09

            託 進 行 聯 上 湖 美 學 之 代 銷 業 務 ， 然 聯 永 廣 告 與 聯 上 實 業 、 聯  10

            立 建 設 均 非 關 係 企 業 ， 另 陳 玉 菁 曾 受 聘 擔 任 聯 永 廣 告 之 銷 售  11

            人 員 。 原 告 對 王 文 泓 所 提 刑 事 詐 欺 之 告 訴 ， 經 橋 頭 地 檢 署 偵  12

            查 後 ， 業 以 106 年 度 偵 字 第 8474、 8475、 9364號 不 起 訴 處 分  13

            書 對 王 文 泓 作 出 不 起 訴 處 分 ， 益 證 王 文 泓 確 無 原 告 所 指 之 「  14

            意 圖 不 法 所 有 ， 提 供 不 實 資 訊 ， 使 原 告 陷 於 錯 誤 ， 而 購 買 系  15

            爭 房 地 之 情 形 」 甚 明 。 又 原 告 並 非 104 年 10月 27日 當 日 前 往  16

            接 待 中 心 參 觀 後 即 購 屋 ， 而 係 於 104 年 10月 21日 首 次 前 往 參  17

            觀 ， 其 後 於 同 年 月 24日 又 來 參 觀 ， 並 下 斡 旋 金 ， 嗣 於 同 年 月  18

            27日 簽 約 ， 故 原 告 係 多 次 參 觀 後 才 購 屋 ， 並 非 衝 動 購 屋 之 情  19

            形 ， 而 聯 永 廣 告 於 對 所 屬 業 務 員 進 行 教 育 訓 練 時 ， 均 會 要 求  20

            業 務 員 於 對 客 戶 介 紹 時 ， 須 清 楚 告 知 系 爭 建 案 之 土 地 使 用 分  21

            區 係 屬 「 旅 館 用 地 」 ， 而 陳 玉 菁 擔 任 聯 永 廣 告 銷 售 人 員 於 進  22

            行 銷 售 時 亦 曾 明 確 告 知 原 告 ： 「 這 個 房 子 的 地 是 旅 館 用 地 」  23

            ， 故 原 告 主 張 「 並 未 告 知 係 旅 館 用 地 ， 僅 得 供 旅 館 用 途 」 云  24

            云 ， 均 屬 不 實 在 。 再 者 ， 原 告 所 主 張 王 文 泓 接 受 蘋 果 日 報 訪  25

            問 之 陳 述 ， 係 蘋 果 日 報 之 記 者 自 行 前 往 系 爭 建 案 之 銷 售 中 心  26

            加 以 採 訪 而 作 成 相 關 報 導 ， 並 非 聯 永 廣 告 花 費 廣 告 費 要 求 其  27

            配 合 報 導 系 爭 建 案 ， 故 該 篇 報 導 相 關 內 容 係 蘋 果 日 報 之 採 訪  28

            記 者 採 訪 後 基 於 其 採 訪 之 專 業 所 作 成 報 導 ， 聯 永 廣 告 及 王 文  29

            泓 對 其 報 導 之 內 容 ， 毫 無 置 喙 之 餘 地 ， 於 其 對 外 刊 登 前 ， 亦  30

            無 從 悉 其 報 導 之 內 容 ， 且 就 該 篇 報 導 記 載 王 文 泓 之 陳 述 ， 亦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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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無 任 何 不 實 之 陳 述 ， 且 原 告 所 提 之 部 分 報 導 ， 並 非 系 爭 建 案  01

            之 報 導 ， 而 係 「 聯 上 湖 美 學 Ⅱ 期 」 建 案 之 報 導 ， 顯 與 本 件 無  02

            關 。 此 外 ， 依 原 告 提 出 之 系 爭 建 案 廣 告 DM， 均 明 確 記 載 系 爭  03

            建 案 之 「 使 用 分 區 ： 旅 館 區 」 之 文 字 ， 而 觀 上 開 「 使 用 分 區  04

            ： 旅 館 區 」 記 載 所 使 用 之 字 體 ， 均 使 用 與 同 行 文 字 相 同 大 小  05

            之 字 體 ， 非 常 容 易 使 消 費 者 一 眼 即 可 看 到 ， 顯 見 聯 永 廣 告 並  06

            無 隱 瞞 系 爭 建 案 位 於 旅 館 區 之 情 形 ， 且 陳 玉 菁 代 表 聯 永 廣 告  07

            行 銷 系 爭 建 案 時 亦 一 再 告 知 消 費 者 系 爭 建 案 之 使 用 分 區 係 屬  08

            旅 館 區 ， 再 參 原 告 提 出 之 系 爭 土 地 買 賣 契 約 書 、 系 爭 建 物 買  09

            賣 契 約 書 、 作 為 房 屋 買 賣 契 約 附 件 之 房 屋 權 狀 及 使 用 執 照 之  10

            記 載 ， 消 費 者 於 購 買 系 爭 建 案 時 ， 均 可 明 確 知 悉 系 爭 建 案 係  11

            位 於 旅 館 區 ， 建 物 係 以 旅 社 申 請 ， 不 同 於 一 般 住 宅 ， 不 能 使  12

            用 一 般 住 宅 的 銀 行 政 策 之 優 惠 利 率 ， 故 聯 永 廣 告 、 王 文 泓 、  13

            陳 玉 菁 等 人 並 無 欺 瞞 之 意 。 另 就 原 告 所 主 張 之 費 用 ， 除 所 謂  14

            「 裝 潢 費 用 」 未 提 出 任 何 單 據 以 實 其 說 而 有 爭 執 外 ， 其 餘 不  15

            予 爭 執 。 末 查 ， 聯 永 廣 告 雖 遭 行 政 院 公 平 會 以 違 反 公 平 交 易  16

            法 第 21條 加 以 處 罰 ， 惟 聯 永 廣 告 自 始 即 認 公 平 會 之 處 分 實 有  17

            明 顯 錯 誤 ， 且 原 告 實 際 上 於 購 屋 時 已 知 悉 系 爭 房 地 之 基 地 係  18

            屬 「 旅 館 用 地 」 ， 業 經 檢 察 官 審 酌 在 案 ， 顯 見 原 告 並 無 任 何  19

            誤 認 之 情 事 。 既 聯 永 廣 告 、 王 文 泓 、 陳 玉 菁 等 人 並 無 如 原 告  20

            所 主 張 對 其 為 詐 欺 之 侵 權 行 為 ， 原 告 主 張 依 侵 權 行 為 法 則 加  21

            以 賠 償 即 無 理 由 等 語 置 辯 ， 並 聲 明 ： （ 一 ） 原 告 之 訴 駁 回 。  22

            （ 二 ） 如 受 不 利 判 決 ， 願 供 擔 保 ， 請 准 宣 告 免 為 假 執 行 。  23

          � 被 告 聯 上 實 業 、 蘇 永 義 、 聯 立 建 設 、 蘇 李 數 枝 、 陳 偉 明 、 楊  24

            淑 綿 以 ：  25

          1.聯 立 建 設 起 造 興 建 坐 落 系 爭 土 地 之 系 爭 建 案 ， 係 於 104 年 7  26

            月 22日 取 得 高 雄 市 政 府 工 務 局 核 發 之 使 用 執 照 ， 使 用 執 照 上  27

            明 確 記 載 「 建 物 用 途 ： 旅 社 」 ， 建 物 所 有 權 狀 亦 明 白 記 載 「  28

            主 要 用 途 ： 旅 社 」 。 又 地 主 僅 係 單 純 土 地 所 有 權 人 ， 並 未 參  29

            與 系 爭 建 案 之 規 劃 與 銷 售 ， 本 件 建 案 係 由 聯 立 建 設 起 造 與 銷  30

            售 ， 且 本 案 為 成 屋 銷 售 ， 係 在 建 物 完 成 興 建 並 取 得 使 用 執 照  31

５



            後 ， 聯 立 建 設 始 與 聯 永 廣 告 簽 訂 「 廣 告 企 劃 銷 售 合 約 書 」 ，  01

            契 約 中 特 別 約 明 ： 「 本 案 使 用 土 地 分 區 為 旅 館 區 ， 建 物 用 途  02

            為 旅 社 ， 乙 方 銷 售 時 須 充 分 告 知 消 費 者 」 ， 而 系 爭 建 案 自 10  03

            4 年 間 陸 續 出 售 ， 於 105 年 2 月 份 全 部 銷 售 完 畢 。 本 案 因 戶  04

            數 少 、 售 價 低 、 建 築 品 質 及 區 域 位 置 均 佳 ， 因 此 銷 售 快 速 ，  05

            銷 售 期 間 僅 於 104 年 11月 10日 發 行 過 一 款 廣 告 單 ， 該 廣 告 單  06

            中 間 明 顯 位 置 有 以 粗 體 字 敘 明 屬 於 你 最 自 在 的 「 旅 店 宅 」 ，  07

            文 字 說 明 中 亦 有 相 同 之 「 旅 店 宅 」 等 字 ， 以 強 調 旅 店 性 質 ，  08

            廣 告 單 最 下 行 亦 載 明 使 用 分 區 ： 「 旅 館 區 」 。 又 客 戶 至 被 告  09

            聯 立 建 設 銷 售 中 心 參 觀 時 ， 會 聽 取 銷 售 人 員 之 解 說 ， 解 說 人  10

            員 並 會 佐 以 電 腦 面 板 說 明 建 案 資 訊 讓 客 戶 更 加 了 解 ， 銷 售 現  11

            場 並 備 有 建 照 影 本 公 看 屋 客 戶 閱 覽 ， 內 容 亦 可 知 建 案 基 地 為  12

            旅 館 用 地 。 至 於 原 告 提 出 之 系 爭 建 案 廣 告 之 「 傢 具 配 置 參 考  13

            示 意 圖 」 僅 係 尺 寸 、 位 置 標 示 、 設 備 擺 放 之 參 考 示 意 ， 並 非  14

            廣 告 文 宣 ， 況 廣 告 、 電 子 表 版 資 訊 、 契 約 書 均 已 清 楚 說 明 系  15

            爭 建 物 係 旅 館 用 途 ， 自 無 再 於 「 傢 具 配 置 參 考 示 意 圖 」 單 張  16

            上 重 複 標 示 旅 館 之 必 要 。 又 銷 售 人 員 對 前 來 看 屋 之 客 戶 均 會  17

            明 確 說 明 系 爭 建 案 使 用 分 區 為 「 旅 館 用 地 」 ， 而 系 爭 建 案 對  18

            面 的 第 2 期 建 案 方 為 「 住 宅 用 地 」 ， 此 一 事 實 亦 有 民 眾 於 10  19

            4 年 10月 31日 在 網 站 痞 客 邦 發 表 的 文 章 可 佐 ， 足 證 系 爭 建 案  20

            價 格 相 較 於 一 般 住 宅 低 廉 ， 且 銷 售 人 員 均 明 確 告 知 本 案 為 旅  21

            館 ， 不 同 於 對 面 的 住 宅 建 案 ， 定 位 與 定 價 均 不 相 同 ， 並 無 隱  22

            瞞 之 事 實 。 且 系 爭 土 地 買 賣 契 約 書 中 特 別 標 示 「 使 用 分 區 為  23

            都 市 計 畫 內 旅 館 區 」 、 「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為 旅 館 區 ， 建 物 以 旅  24

            社 申 請 」 等 字 樣 外 ， 另 於 系 爭 建 物 買 賣 契 約 書 中 ， 除 清 楚 標  25

            示 「 用 途 旅 社 」 、 「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為 旅 館 區 ， 建 物 以 旅 社 申  26

            請 」 外 ， 特 別 在 每 一 份 房 屋 買 賣 契 約 書 附 件 二 提 供 載 明 「 主  27

            要 用 途 ： 旅 社 」 該 戶 建 物 所 有 權 狀 ， 以 及 載 明 「 建 物 用 途 ：  28

            旅 社 B4」 之 各 建 物 使 用 執 照 。 基 上 ， 原 告 主 張 銷 售 人 員 陳 玉  29

            菁 向 原 告 誆 稱 系 爭 大 樓 係 2 房 景 觀 宅 、 係 住 家 用 ， 並 未 告 知  30

            實 際 上 使 用 分 區 為 「 旅 館 用 地 」 ， 致 原 告 誤 信 而 陷 於 錯 誤 云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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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云 ， 即 與 事 實 不 符 。 另 陳 偉 明 於 原 告 簽 約 日 （ 104 年 10月 27  01

            日 ） 並 未 在 場 ， 亦 未 曾 參 與 銷 售 ， 原 告 稱 陳 偉 明 提 供 售 屋 廣  02

            告 予 伊 云 云 ， 並 非 事 實 。 至 於 原 告 就 蘇 永 義 、 蘇 李 數 枝 、 王  03

            文 泓 、 陳 偉 明 、 楊 淑 綿 提 出 加 重 詐 欺 告 訴 部 分 ， 業 經 橋 頭 地  04

            檢 署 不 起 訴 處 分 在 案 ， 益 證 被 告 等 人 對 於 原 告 並 無 施 用 詐 術  05

            ， 原 告 與 聯 立 建 設 、 楊 淑 綿 簽 訂 買 賣 契 約 乃 基 於 其 自 由 意 志  06

            所 為 。  07

          2.聯 上 實 業 並 未 持 有 聯 立 建 設 任 何 出 資 額 ， 且 非 聯 立 建 設 之 執  08

            行 業 務 股 東 或 董 事 ， 是 依 公 司 法 就 關 係 企 業 之 定 義 而 言 ， 聯  09

            立 建 設 並 非 聯 上 實 業 之 關 係 企 業 。 又 系 爭 房 地 買 賣 契 約 、 銷  10

            售 現 場 之 圖 說 均 已 標 示 系 爭 房 地 之 使 用 分 區 與 建 物 用 途 ， 屋  11

            內 配 備 之 逃 生 照 明 燈 與 廣 播 設 備 亦 與 一 般 住 宅 明 顯 有 別 ， 並  12

            無 「 依 法 律 或 依 契 約 」 應 揭 露 、 卻 「 刻 意 隱 瞞 」 「 重 大 交 易  13

            資 訊 」 而 對 原 告 施 用 詐 術 侵 權 情 事 。 聯 立 建 設 既 已 將 土 地 使  14

            用 分 區 及 建 物 用 途 標 示 於 上 揭 資 料 中 ， 顯 無 使 他 人 陷 於 錯 誤  15

            之 故 意 ， 聯 立 建 設 並 無 依 法 應 揭 示 而 未 揭 示 事 項 ， 更 無 刻 意  16

            隱 瞞 系 爭 建 案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為 「 旅 館 用 區 」 、 建 物 用 途 為 「  17

            旅 社 」 意 圖 之 事 實 ， 自 不 構 成 詐 欺 侵 權 行 為 ， 橋 頭 地 檢 署 亦  18

            認 定 蘇 永 義 、 蘇 李 數 枝 、 陳 偉 明 、 楊 淑 綿 、 王 文 泓 並 無 詐 欺  19

            行 為 。 次 查 ， 就 原 告 主 張 聯 上 實 業 、 聯 立 建 設 、 聯 永 廣 告 及  20

            陳 偉 明 、 楊 淑 綿 、 陳 玉 菁 違 反 公 平 交 易 法 第 21條 、 消 費 者 保  21

            護 法 第 22條 、 第 23條 規 定 ， 屬 民 法 第 184 條 第 2 項 違 反 保 護  22

            他 人 法 令 之 部 分 ， 本 件 買 賣 契 約 據 以 成 立 之 內 容 及 資 料 並 不  23

            僅 只 有 廣 告 ， 另 含 現 場 銷 售 人 員 之 告 知 、 現 場 放 置 的 建 造 執  24

            照 與 使 用 執 照 、 現 場 建 物 內 的 相 關 設 備 （ 屋 內 均 有 廣 播 器 與  25

            逃 生 照 明 ） 、 買 賣 契 約 書 約 定 及 其 所 附 資 料 （ 使 用 執 照 、 所  26

            有 權 狀 ） 等 ， 所 有 資 料 足 使 原 告 知 悉 建 物 法 定 用 途 為 旅 社 、  27

           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為 旅 館 區 ， 而 原 告 亦 確 實 知 悉 旅 館 用 地 、 旅 社  28

            等 事 實 ， 考 量 價 格 等 因 素 而 願 意 簽 訂 系 爭 房 地 買 賣 契 約 ， 足  29

            見 原 告 購 買 時 並 無 任 何 買 受 意 思 表 示 錯 誤 。 且 個 人 在 購 屋 時  30

            考 慮 因 素 眾 多 ， 所 重 視 之 點 互 不 相 同 ， 諸 如 房 屋 總 價 、 付 款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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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方 式 、 地 段 、 所 屬 學 區 、 增 值 能 力 、 建 材 、 交 通 、 坪 數 大 小  01

            、 公 設 比 、 自 備 款 多 寡 、 銀 行 利 息 高 低 、 個 人 日 後 償 債 能 力  02

            等 ， 銷 售 廣 告 僅 係 因 吸 引 或 促 使 消 費 者 前 往 購 屋 動 機 之 一 ，  03

            在 下 決 定 時 勢 必 是 了 解 後 才 慎 重 決 定 ， 不 可 能 輕 率 、 錯 誤 決  04

            定 ； 且 近 年 購 屋 之 相 關 訊 息 取 得 容 易 ， 購 屋 應 注 意 之 一 般 事  05

            項 如 產 權 、 銷 售 方 式 等 已 成 為 一 般 消 費 者 所 熟 知 ， 銷 售 廣 告  06

            所 發 揮 之 行 銷 創 意 ， 僅 係 吸 引 消 費 者 購 屋 動 機 之 一 ， 而 非 影  07

            響 成 交 與 否 之 因 素 。 本 件 原 告 所 購 買 之 房 地 ， 價 金 數 百 萬 元  08

            以 上 ， 顯 非 日 常 生 活 慣 行 發 生 之 交 易 ， 衡 諸 常 情 ， 渠 等 於 決  09

            定 購 買 前 ， 除 商 談 交 易 價 金 外 ， 關 於 房 地 之 所 在 區 段 、 周 遭  10

            環 境 、 建 物 朝 向 、 格 局 、 建 材 品 質 等 等 ， 焉 有 不 一 一 加 以 明  11

            白 細 究 ？ 豈 有 忽 視 建 築 執 照 、 使 用 執 照 、 登 記 謄 本 、 所 有 權  12

            狀 等 證 明 文 件 並 仔 細 查 閱 ， 以 確 認 系 爭 房 地 之 土 地 分 區 及 可  13

            供 用 途 之 可 能 ？ 而 於 產 權 過 戶 後 取 得 土 地 、 建 物 之 所 有 權 狀  14

            時 ， 又 怎 會 不 閱 覽 ， 以 確 認 所 取 得 之 權 利 範 圍 及 品 質 是 否 與  15

            買 賣 契 約 約 定 之 內 容 相 符 ？ 原 告 主 張 購 屋 過 程 全 憑 系 爭 建 案  16

            廣 告 DM而 決 定 購 買 云 云 ， 顯 與 常 情 不 符 。 另 依 公 平 交 易 法 第  17

            21條 之 立 法 意 旨 ， 係 處 罰 DM廣 告 引 誘 潛 在 客 戶 前 來 看 屋 之 行  18

            為 ， 並 未 探 究 買 賣 契 約 之 成 立 出 賣 人 是 否 確 有 故 意 隱 瞞 重 大  19

            事 項 而 構 成 詐 欺 、 買 受 人 是 否 確 實 陷 於 錯 誤 認 知 而 購 買 等 詐  20

            欺 構 成 要 件 事 實 ， 自 無 從 僅 以 公 平 交 易 委 員 會 之 行 政 管 理 角  21

            度 認 定 被 告 成 立 民 事 故 意 詐 欺 。 本 件 消 費 者 既 已 於 廣 告 銷 售  22

            過 程 充 分 知 悉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係 旅 館 區 、 建 物 係 旅 社 用 途 ， 無  23

            從 諉 為 不 知 ， 且 從 痞 客 邦 網 站 之 貼 文 益 證 ， 原 告 明 顯 知 悉 系  24

            爭 建 案 與 其 對 面 之 建 案 （ 住 宅 ） 法 定 用 途 並 不 相 同 ， 原 告 自  25

            不 能 主 張 因 廣 告 而 受 有 損 害 ， 且 期 間 亦 欠 缺 相 當 因 果 關 係 。  26

            基 上 ， 聯 立 建 設 違 反 公 平 交 易 法 第 21條 廣 告 不 實 之 規 定 ， 與  27

            原 告 是 否 受 詐 欺 或 陷 於 錯 誤 而 交 付 價 金 間 已 無 關 聯 性 ， 蓋 ，  28

            廣 告 目 的 僅 是 引 誘 潛 在 客 戶 前 來 看 屋 ， 至 於 是 否 成 交 仍 須 視  29

            雙 方 買 賣 解 說 標 的 物 、 磋 商 過 程 而 定 ， 是 原 告 單 以 聯 立 建 設  30

            違 反 公 平 交 易 法 第 21條 規 定 即 主 張 本 案 被 告 有 該 當 民 法 第 18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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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4 條 第 2 項 之 侵 權 行 為 ， 實 與 該 條 構 成 要 件 不 符 。 而 原 告 既  01

            經 現 場 銷 售 人 員 解 說 及 現 場 資 料 已 知 悉 所 購 買 之 系 爭 土 地 為  02

            旅 館 用 地 、 系 爭 建 物 為 旅 社 建 物 ， 非 一 般 住 宅 ， 仍 願 與 聯 立  03

            建 設 、 楊 淑 綿 簽 訂 買 賣 契 約 ， 且 依 據 兩 造 契 約 內 容 以 觀 ， 雙  04

            方 洽 談 之 買 賣 標 的 物 為 旅 館 用 地 、 旅 社 建 物 ， 非 一 般 住 宅 。  05

            查 原 告 既 已 於 廣 告 銷 售 過 程 充 分 知 悉 土 地 係 旅 館 區 、 建 物 係  06

            旅 社 用 途 ， 自 不 能 主 張 因 廣 告 而 受 有 損 害 ， 是 原 告 以 聯 立 建  07

            設 違 反 消 費 者 保 護 法 第 22條 規 定 即 主 張 該 當 民 法 第 184 條 第  08

            2 項 之 侵 權 行 為 ， 實 有 違 誤 。 再 就 原 告 主 張 聯 上 實 業 、 聯 立  09

            建 設 、 聯 永 廣 告 、 陳 偉 明 、 楊 淑 綿 及 陳 玉 菁 因 違 反 公 平 交 易  10

            法 第 21條 規 定 成 立 共 同 侵 權 行 為 部 分 ， 查 公 平 交 易 法 第 21條  11

            有 關 廣 告 不 實 之 規 範 主 體 為 廣 告 主 ， 而 本 件 廣 告 文 宣 之 廣 告  12

            行 為 主 體 為 被 告 聯 立 建 設 ， 並 非 聯 上 實 業 、 陳 偉 明 及 楊 淑 綿  13

            ， 又 聯 立 建 設 與 聯 上 實 業 係 不 同 法 人 ， 亦 非 公 司 法 第 369 條  14

            之 1 規 定 之 關 係 企 業 ， 原 告 據 何 事 實 主 張 公 開 上 櫃 、 股 東 眾  15

            多 的 聯 上 實 業 應 負 共 同 侵 權 、 共 同 廣 告 行 為 責 任 ？ 本 件 廣 告  16

            文 宣 係 聯 永 廣 告 負 責 企 劃 、 設 計 、 製 作 、 發 行 ， 經 委 託 人 聯  17

            立 建 設 審 核 後 發 行 派 報 ， 自 始 至 終 未 曾 經 聯 上 實 業 審 核 ， 且  18

            原 告 知 悉 出 賣 人 係 聯 立 建 設 ， 而 非 上 櫃 公 司 連 上 實 業 ， 自 無  19

            可 能 認 知 廣 告 是 聯 上 實 業 所 為 ， 原 告 主 張 聯 上 實 業 、 陳 偉 明  20

            及 楊 淑 綿 為 共 同 侵 權 行 為 人 ， 應 對 渠 等 有 何 該 當 侵 權 行 為 之  21

            各 項 構 成 要 件 事 實 逐 一 提 出 具 體 說 明 與 舉 證 。 且 本 件 廣 告 經  22

            公 平 交 易 委 員 會 行 政 調 查 ， 亦 認 廣 告 行 為 人 為 聯 立 建 設 及 其  23

            委 託 之 聯 永 廣 告 ， 聯 上 實 業 、 陳 偉 明 及 楊 淑 綿 均 非 廣 告 行 為  24

            人 或 參 與 人 ， 原 告 主 張 聯 上 實 業 、 陳 偉 明 及 楊 淑 綿 應 連 帶 負  25

            責 ， 明 顯 無 據 。 綜 上 ， 聯 立 建 設 、 楊 淑 綿 對 系 爭 房 地 之 交 易  26

            資 訊 均 已 充 分 揭 露 ， 並 無 刻 意 隱 瞞 交 易 標 的 之 使 用 分 區 、 用  27

            途 ， 更 無 積 極 使 用 詐 術 ， 欺 瞞 原 告 系 爭 房 地 可 合 法 作 為 自 用  28

            住 宅 使 用 ， 而 使 原 告 購 入 系 爭 房 地 之 侵 權 行 為 。 且 原 告 於 買  29

            受 系 爭 房 地 前 均 已 知 悉 系 爭 房 地 之 使 用 分 區 為 旅 館 用 地 、 建  30

            物 用 途 為 旅 館 ， 非 一 般 住 宅 用 地 及 住 宅 ， 簽 約 時 亦 核 對 系 爭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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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房 地 所 有 權 狀 內 容 無 誤 後 才 簽 約 ， 橋 頭 地 檢 署 亦 認 定 被 告 未  01

            有 施 用 詐 術 使 原 告 陷 於 錯 誤 之 詐 欺 行 為 。 既 聯 上 實 業 、 陳 偉  02

            明 亦 非 本 件 之 起 造 人 、 出 賣 人 、 廣 告 行 為 人 ， 原 告 主 張 被 告  03

            共 同 詐 欺 致 陷 於 錯 誤 而 受 有 如 起 訴 狀 所 載 之 侵 權 損 害 ， 即 無  04

            理 由 。  05

          3.另 被 告 聯 立 建 設 、 楊 淑 綿 已 依 雙 方 系 爭 房 地 買 賣 契 約 履 行 移  06

            轉 與 交 付 系 爭 房 地 予 原 告 ， 即 已 依 債 之 本 旨 完 成 給 付 ， 自 無  07

            原 告 所 稱 不 完 全 給 付 之 情 事 ， 原 告 援 引 民 法 第 226 條 、 第 22  08

            7 條 、 第 260 條 規 定 ， 向 被 告 請 求 不 完 全 給 付 之 損 害 賠 償 ，  09

            自 無 理 由 。 再 就 原 告 主 張 瑕 疵 解 除 契 約 部 分 ， 原 告 並 未 敘 明  10

            其 係 主 張 物 之 瑕 疵 或 權 利 瑕 疵 ， 以 及 其 係 依 據 何 規 定 解 除 契  11

            約 等 項 ； 本 件 原 告 似 主 張 買 賣 標 的 物 受 公 法 使 用 限 制 ， 而 非  12

            主 張 標 的 物 有 何 滅 失 或 減 少 契 約 約 定 之 價 值 與 品 質 ， 故 似 非  13

            主 張 物 之 瑕 疵 ， 而 係 主 張 權 利 瑕 疵 。 然 本 件 原 告 於 買 受 系 爭  14

            房 地 前 ， 即 已 知 悉 系 爭 房 地 非 一 般 住 宅 用 地 及 住 宅 ， 與 一 般  15

            住 宅 用 地 及 住 宅 之 使 用 有 所 不 同 ， 而 仍 願 意 買 受 系 爭 房 地 作  16

            為 住 宅 使 用 （ 如 符 合 稅 法 規 定 ， 稅 率 仍 可 申 請 自 住 稅 率 ） ，  17

            故 無 權 利 瑕 疵 擔 保 之 適 用 。 退 步 言 ， 縱 其 主 張 物 之 瑕 疵 擔 保  18

            ， 惟 買 賣 契 約 及 銷 售 資 料 均 已 明 白 揭 示 公 法 使 用 分 區 及 類 別  19

            ， 且 銷 售 人 員 亦 有 明 確 告 知 ， 原 告 事 後 始 稱 不 知 使 用 限 制 而  20

            要 求 解 約 ， 即 有 民 法 第 359 條 但 書 規 定 之 解 除 契 約 顯 失 公 平  21

            情 事 ， 不 能 解 除 契 約 。 末 依 原 告 主 張 ， 伊 是 於 高 雄 市 政 府 工  22

            務 局 聯 合 稽 查 小 組 於 105 年 7 月 29日 前 往 查 勘 ， 嗣 接 獲 高 雄  23

            市 政 府 工 務 局 函 文 通 知 始 知 悉 系 爭 房 地 法 定 用 途 ， 並 於 105  24

            年 8 月 間 向 高 雄 市 政 府 消 費 者 服 務 中 心 申 訴 及 通 知 聯 立 建 設  25

            與 楊 淑 綿 云 云 。 換 言 之 ， 原 告 於 發 現 其 所 指 瑕 疵 後 ， 即 於 10  26

            5 年 8 月 間 通 知 聯 立 建 設 與 楊 淑 綿 ， 然 原 告 遲 至 107 年 7 月  27

            6 日 方 以 高 雄 義 民 郵 局 第 121 號 存 證 信 函 向 聯 立 建 設 與 楊 淑  28

            綿 為 解 除 契 約 之 意 思 表 示 ， 明 顯 已 逾 民 法 第 365 條 第 1 項 之  29

            解 除 權 時 效 規 定 ， 自 不 得 解 除 契 約 等 語 置 辯 。 並 聲 明 ： （ 一  30

            ） 原 告 之 訴 駁 回 。 （ 二 ） 如 受 不 利 判 決 ， 願 供 擔 保 ， 請 准 宣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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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告 免 為 假 執 行 。  01

        三 、 兩 造 不 爭 執 事 項 ：  02

          � 被 告 聯 上 實 業 法 定 代 理 人 為 被 告 蘇 永 義 、 被 告 聯 立 建 設 法 定  03

            代 理 人 為 被 告 蘇 李 數 枝 、 被 告 聯 永 廣 告 法 定 代 理 人 為 被 告 王  04

            文 泓 、 被 告 陳 偉 明 為 聯 上 實 業 業 務 部 襄 理 、 被 告 楊 淑 綿 為 系  05

            爭 建 案 之 基 地 所 有 權 人 、 被 告 陳 玉 菁 為 銷 售 人 員 。  06

          � 被 告 聯 永 廣 告 為 被 告 聯 立 建 設 出 售 系 爭 建 案 之 廣 告 代 銷 公 司  07

            。  08

          � 原 告 所 買 受 之 系 爭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為 旅 館 用 地 、 建 物 以 旅 社 申  09

            請 。  10

          � 原 告 前 對 被 告 蘇 永 義 、 蘇 李 數 枝 、 王 文 泓 、 陳 偉 明 、 楊 淑 綿  11

            提 出 加 重 詐 欺 告 訴 部 分 ， 業 經 橋 頭 地 檢 署 以 106年 度 偵 字 第  12

            8474、 8475、 9364號 作 成 不 起 訴 處 分 。  13

          � 行 政 院 公 平 交 易 委 員 會 前 以 被 告 聯 立 建 設 公 司 、 聯 永 廣 告 公  14

            司 違 反 公 平 交 易 法 第 21條 第 1 項 規 定 ， 以 公 處 字 第 106005號  15

            處 分 書 分 別 對 被 告 聯 立 建 設 公 司 、 聯 永 廣 告 公 司 處 以 罰 鍰 確  16

            定 。  17

        四 、 本 件 爭 點 如 下 ：  18

          � 被 告 蘇 永 義 、 蘇 李 數 枝 、 王 文 泓 、 陳 偉 明 、 楊 淑 棉 、 陳 玉 菁  19

            、 聯 上 實 業 、 聯 立 建 設 、 聯 永 廣 告 對 原 告 是 否 成 立 侵 權 行 為  20

            ？ 原 告 是 否 因 被 告 施 用 詐 術 陷 於 錯 誤 而 簽 訂 系 地 買 賣 契 約 ？  21

          � 原 告 對 被 告 聯 立 建 設 、 楊 淑 綿 請 求 不 完 全 給 付 之 損 害 賠 償 ，  22

            有 無 理 由 ？  23

          � 原 告 對 被 告 聯 立 建 設 、 楊 淑 綿 依 民 法 第 359 條 請 求 解 除 契 約  24

            及 依 民 法 第 360 條 請 求 損 害 賠 償 ， 有 無 理 由 ？  25

          � 原 告 對 被 告 聯 立 建 設 、 聯 永 廣 告 依 消 費 者 保 護 法 第 23條 請 求  26

            負 連 帶 損 害 賠 償 責 任 ， 有 無 理 由 ？  27

          � 原 告 對 被 告 聯 立 建 設 、 聯 永 廣 告 依 消 費 者 保 護 法 第 7 、 8 、  28

            9 條 請 求 損 害 賠 償 責 任 ， 有 無 理 由 ？  29

          � 原 告 對 被 告 聯 立 建 設 公 司 、 聯 永 廣 告 公 司 依 消 費 者 保 護 法 第  30

            51條 請 求 懲 罰 性 賠 償 金 ， 有 無 理 由 ？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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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� 原 告 對 被 告 被 告 蘇 永 義 、 蘇 李 數 枝 、 王 文 泓 、 陳 偉 明 、 楊 淑  01

            棉 、 陳 玉 菁 、 聯 上 實 業 、 聯 立 建 設 、 聯 永 廣 告 公 司 依 公 平 交  02

            易 法 第 29條 前 段 、 30條 、 第 31條 請 求 排 除 侵 害 及 損 害 賠 償 責  03

            任 ， 有 無 理 由 ？  04

        五 、 本 院 得 心 證 理 由 ：  05

          � 被 告 蘇 永 義 、 蘇 李 數 枝 、 王 文 泓 、 陳 偉 明 、 楊 淑 棉 、 陳 玉 菁  06

            、 聯 上 實 業 、 聯 立 建 設 、 聯 永 廣 告 公 司 對 原 告 是 否 成 立 侵 權  07

            行 為 ？ 原 告 是 否 因 被 告 施 用 詐 術 陷 於 錯 誤 而 簽 訂 系 爭 買 賣 契  08

            約 ？ 原 告 對 聯 立 建 設 、 楊 淑 綿 請 求 不 完 全 給 付 之 損 害 賠 償 及  09

            依 民 法 第 359 條 請 求 解 除 契 約 及 依 民 法 第 360 條 請 求 損 害 賠  10

            償 ， 有 無 理 由 ？  11

          1.按 企 業 經 營 者 與 消 費 者 訂 立 定 型 化 契 約 前 ， 應 有 30日 以 內 之  12

            合 理 期 間 ， 供 消 費 者 審 閱 全 部 條 款 內 容 ；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得 選  13

            擇 特 定 行 業 ， 參 酌 定 型 化 契 約 條 款 之 重 要 性 、 涉 及 事 項 之 多  14

            寡 及 複 雜 程 度 等 事 項 ， 公 告 定 型 化 契 約 之 審 閱 期 間 ， 消 費 者  15

            保 護 法 第 11條 之 1 第 1 項 、 第 3 項 規 定 甚 明 。 上 開 規 定 係 於  16

            92年 1 月 24日 所 增 訂 ， 立 法 理 由 在 於 ： 維 護 消 費 者 知 的 權 利  17

            ， 使 其 於 訂 立 定 型 化 契 約 前 ， 有 充 分 了 解 定 型 化 契 約 條 款 之  18

            機 會 。 如 消 費 者 已 有 詳 細 審 閱 契 約 之 機 會 ， 該 條 之 保 護 目 的  19

            已 達 ； 更 何 況 ， 於 現 代 交 易 型 態 下 ， 許 多 交 易 機 會 稍 縱 即 逝  20

            ， 對 消 費 者 而 言 ， 時 效 掌 握 之 重 要 性 未 必 低 於 契 約 審 閱 權 ，  21

            消 費 者 若 已 藉 由 其 他 方 式 瞭 解 契 約 內 容 ， 或 基 於 其 他 考 量 ，  22

            而 決 定 放 棄 審 閱 期 間 以 爭 取 交 易 機 會 ， 若 強 令 所 有 以 定 型 化  23

            約 款 進 行 之 交 易 均 需 嚴 格 遵 守 審 閱 期 間 ， 無 異 使 交 易 遲 延 ，  24

            消 費 者 可 能 因 而 坐 失 商 機 ， 未 必 盡 屬 有 利 。 易 言 之 ， 若 消 費  25

            者 於 簽 約 審 閱 契 約 條 款 內 容 之 期 間 ， 雖 未 達 規 定 期 間 ， 惟 企  26

            業 經 營 者 未 有 妨 礙 消 費 者 事 先 審 閱 契 約 之 行 為 ， 消 費 者 有 充  27

            分 了 解 契 約 條 款 之 機 會 ， 且 於 充 分 了 解 後 同 意 與 企 業 經 營 者  28

            成 立 契 約 關 係 ， 基 於 其 他 考 量 而 選 擇 放 棄 審 閱 期 間 者 ， 要 僅  29

            係 消 費 者 自 行 放 棄 權 利 ， 法 無 禁 止 拋 棄 之 明 文 ， 則 在 現 代 私  30

            法 自 治 及 契 約 自 由 原 則 之 下 ， 並 無 不 可 。 另 企 業 經 營 者 為 使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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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消 費 者 更 易 於 掌 握 契 約 條 款 重 要 內 容 ， 而 於 契 約 條 款 下 要 求  01

            消 費 者 簽 名 ， 以 慎 重 其 事 ， 對 於 消 費 者 並 無 不 利 ， 更 與 消 費  02

            者 保 護 法 立 法 旨 趣 無 違 。 消 費 者 事 後 始 以 審 閱 契 約 條 款 內 容  03

            之 期 間 未 達 規 定 期 間 ， 主 張 契 約 條 款 不 構 成 契 約 之 內 容 ， 其  04

            行 使 權 利 顯 然 違 反 民 法 第 148 條 第 2 項 所 定 誠 信 原 則 ， 應 認  05

            消 費 者 不 得 再 為 此 主 張 （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95年 度 上 易 字 第 107  06

            號 民 事 判 決 意 旨 參 照 ） 。 又 按 消 費 者 保 護 法 第 11條 之 1 第 1  07

            項 明 文 規 定 企 業 經 營 者 與 消 費 者 訂 立 定 型 化 契 約 前 ， 應 有 30  08

            日 以 內 之 合 理 期 間 ， 供 消 費 者 審 閱 全 部 條 款 內 容 ， 其 立 法 目  09

            的 ， 在 維 護 消 費 者 知 的 權 利 ， 確 保 其 於 訂 立 定 型 化 契 約 前 ，  10

            有 充 分 了 解 定 型 化 契 約 條 款 之 機 會 ， 但 綜 觀 定 型 化 契 約 簽 訂  11

            當 時 之 客 觀 情 狀 ， 足 見 消 費 者 確 已 知 悉 定 型 化 契 約 條 款 之 內  12

            容 ， 則 消 費 者 如 為 節 省 時 間 、 爭 取 交 易 機 會 或 其 他 因 素 ， 而  13

            自 願 放 棄 契 約 審 閱 權 ， 自 非 法 所 不 許 （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101 年  14

            度 上 易 字 第 146 號 判 決 意 旨 參 照 ） 。 又 依 內 政 部 公 告 「 成 屋  15

            買 賣 契 約 書 範 本 」 建 議 企 業 經 營 者 應 給 予 消 費 者 至 少 5 日 以  16

            上 的 契 約 審 閱 期 。  17

          2.經 查 ， 陳 玉 菁 於 另 案 刑 事 偵 訊 證 稱 ： 伊 為 聯 永 廣 告 公 司 約 聘  18

            人 員 ， 「 湖 美 學 」 建 案 為 聯 永 廣 告 公 司 負 責 銷 售 ， 當 時 伊 負  19

            責 銷 售 業 務 ， 工 作 內 容 係 介 紹 客 戶 房 子 、 議 價 、 簽 約 及 交 屋  20

            等 ， 原 告 購 買 系 爭 房 屋 為 伊 所 賣 ， 從 一 開 始 介 紹 到 後 來 簽 約  21

            ， 銷 售 房 子 時 ， 伊 即 告 知 系 爭 房 屋 之 土 地 係 旅 館 用 地 ， 客 戶  22

            如 何 使 用 ， 伊 無 法 干 涉 。 為 原 告 並 非 第 一 次 來 談 ， 之 前 就 有  23

            拿 空 白 之 系 爭 買 賣 契 約 請 原 告 看 有 何 問 題 ， 後 來 原 告 又 再 來  24

            ， 伊 問 原 告 對 於 系 爭 買 賣 契 約 有 何 意 見 ， 包 括 旅 館 用 地 ， 伊  25

            有 原 告 強 調 加 註 「 買 方 願 意 放 棄 5 天 審 閱 權 」 係 因 原 告 先 前  26

            已 將 系 爭 買 賣 契 約 拿 回 去 審 閱 完 畢 。 因 伊 需 確 認 客 戶 有 看 到  27

            系 爭 買 賣 契 約 內 容 ， 方 始 使 客 戶 放 棄 審 閱 權 ， 才 會 加 註 買 方  28

            自 願 放 棄 5 日 審 閱 權 ， 斯 時 原 告 只 說 一 定 要 有 車 位 等 語 明 確  29

            （ 106 年 度 他 字 第 96號 卷 第 225 至 227 頁 ） 。 復 審 諸 系 爭 土  30

            地 及 房 屋 買 賣 契 約 均 載 明 ： 「 契 約 審 閱 權 ： 契 約 於 中 華 民 國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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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104 年 10月 27日 經 買 方 攜 回 審 閱 1 日 （ 契 約 審 閱 期 間 至 少 五  01

            日 ） 」 、 「 契 約 於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10月 27日 經 買 方 審 閱 完 畢  02

            ， 買 方 願 意 當 天 簽 約 ， 並 自 願 放 棄 五 日 審 閱 權 ， 與 賣 方 無 涉  03

            。 買 方 簽 章 ： 紀 怡 慧 （ 簽 名 蓋 印 ） 」 （ 審 消 卷 第 52、 68頁 ）  04

            。 上 開 有 關 審 閱 期 間 之 約 定 ， 係 任 何 人 於 簽 名 前 均 可 輕 易 看  05

            見 ， 並 無 字 體 細 小 、 位 置 隱 蔽 或 其 他 情 事 ， 致 原 告 難 以 注 意  06

            其 存 在 或 辨 識 之 情 形 ， 且 原 告 亦 於 自 願 放 棄 5 日 審 閱 權 後 方  07

            簽 名 蓋 印 ， 核 屬 自 願 放 棄 5 日 契 約 審 閱 權 無 訛 。 揆 諸 前 揭 實  08

            務 見 解 ， 原 告 訂 約 當 時 自 願 放 棄 契 約 審 閱 權 ， 自 非 法 所 不 許  09

            ， 嗣 提 起 本 訴 始 以 審 閱 契 約 條 款 內 容 之 期 間 未 達 規 定 期 間 ，  10

            主 張 契 約 條 款 不 構 成 契 約 內 容 云 云 ， 要 無 可 採 。  11

          3.原 告 主 張 於 104 年 10月 27日 前 往 接 待 中 心 由 陳 偉 明 提 供 售 屋  12

            廣 告 ， 陳 玉 菁 向 原 告 訛 稱 系 爭 大 樓 係 4 房 景 觀 宅 ， 係 住 家 用  13

            ， 並 未 告 知 實 際 上 使 用 分 區 為 「 旅 館 用 地 」 ， 僅 得 供 「 旅 館  14

            用 途 」 ， 致 原 告 信 以 為 真 而 陷 於 錯 誤 ， 當 天 立 即 簽 訂 系 爭 土  15

            地 、 房 屋 買 賣 契 約 ， 購 買 系 爭 房 地 等 情 ， 為 被 告 所 否 認 ， 是  16

            以 原 告 應 就 被 告 詐 欺 行 為 、 兩 造 間 訂 立 之 系 爭 買 賣 契 約 以 自  17

            用 住 宅 為 契 約 約 定 之 內 容 、 兩 造 間 以 自 用 住 宅 為 契 約 約 定 之  18

            通 常 效 用 、 預 定 效 用 等 節 負 舉 證 之 責 。 經 查 ：  19

          � 系 爭 土 地 買 賣 契 約 第 1 條 「 一 、 � 土 地 坐 落 高 雄 市 ○ ○ 區 ○  20

            ○ 段 ○ ○ ○  ○ 號 等 一 筆 土 地 … 使 用 分 區 為 都 市 計 畫 內 旅 館 區 」  21

            ， ， 系 爭 房 屋 買 賣 契 約 第 1 條 「 一 、 � 建 物 坐 落 ： 高 雄 市 ○  22

            ○ 區 ○ ○ 段 ○ ○ ○  ○ 號 … ； 主 建 物 面 積 49.48 平 方 公 尺 ， 權 利  23

            範 圍 全 部 ， 用 途 旅 社 」 ， 系 爭 土 地 、 房 屋 買 賣 契 約 第 6 條 「  24

            七 、 本 筆 買 賣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為 旅 館 區 ， 建 物 以 旅 社 申 請 ， 不  25

            符 合 目 前 銀 行 政 策 之 優 惠 利 率 ， 惟 本 案 亦 經 銀 行 依 客 戶 資 格  26

            條 件 ， 配 合 專 案 利 率 處 理 」 （ 審 消 卷 第 52、 65、 68、 73頁 ）  27

            ， 足 認 系 爭 土 地 買 賣 契 約 已 載 明 使 用 分 區 為 都 市 計 畫 內 旅 館  28

            區 ， 系 爭 房 屋 買 賣 契 約 亦 載 明 用 途 為 旅 社 ， 實 無 原 告 所 述 被  29

            告 未 告 知 使 用 分 區 及 用 途 之 情 事 ， 且 系 爭 買 賣 契 約 並 無 以 自  30

            用 住 宅 為 契 約 約 定 之 內 容 、 兩 造 間 亦 無 以 自 用 住 宅 為 契 約 約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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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定 之 通 常 效 用 、 預 定 效 用 。  01

          � 至 於 原 告 提 出 廣 告 DM及 A1傢 俱 配 置 參 考 示 意 圖 （ 審 消 卷 第 45  02

            至 50頁 ） 主 張 此 等 廣 告 就 足 以 影 響 交 易 決 定 之 商 品 用 途 為 虛  03

            偽 不 實 及 引 人 錯 誤 之 表 示 。 經 查 ， 原 告 提 出 前 揭 廣 告 為 聯 永  04

            廣 告 公 司 委 任 訴 外 人 慶 三 堂 印 刷 廠 有 限 公 司 （ 下 稱 慶 三 堂 公  05

            司 ） 印 刷 ， 而 慶 三 堂 公 司 迄 至 104 年 11月 10日 方 始 交 付 予 聯  06

            永 廣 告 公 司 ， 此 有 慶 三 堂 公 司 開 立 之 出 貨 單 、 統 一 發 票 附 卷  07

            可 稽 （ 審 消 卷 第 341 頁 ） 。 準 此 ， 原 告 簽 訂 系 爭 土 地 、 房 地  08

            買 賣 契 約 日 期 既 為 104 年 10月 27日 ， 兩 造 於 簽 立 契 約 當 下 尚  09

            無 前 揭 廣 告 單 及 傢 俱 配 置 參 考 示 意 圖 ， 猶 不 得 單 憑 該 時 序 在  10

            後 之 廣 告 逕 認 原 告 施 以 詐 術 致 被 告 誤 信 為 真 而 於 104 年 10月  11

            27日 簽 訂 買 賣 契 約 ， 更 遑 論 逕 將 前 揭 廣 告 視 為 系 爭 買 賣 契 約  12

            之 一 部 或 兩 造 有 以 自 用 住 宅 為 契 約 約 定 之 通 常 效 用 、 預 定 效  13

            用 。  14

          � 而 原 告 提 出 蘋 果 日 報 報 導 （ 審 消 卷 第 31至 43頁 ） 為 證 ， 然 此  15

            僅 為 報 紙 報 導 ， 刊 登 日 期 分 別 為 105 年 1 月 5 日 、 105 年 5  16

            月 21日 ， 係 於 原 告 簽 訂 系 爭 買 賣 契 約 數 個 月 之 後 方 始 刊 登 ，  17

            況 聯 上 湖 美 學 II期 更 非 本 件 系 爭 房 地 之 建 案 ， 故 無 從 以 此 等  18

            報 導 作 為 原 告 受 詐 欺 之 憑 據 ， 更 難 以 直 接 援 引 為 兩 造 契 約 內  19

            容 之 一 部 。  20

          � 據 上 ， 原 告 所 為 舉 證 均 不 足 以 認 定 被 告 有 表 示 系 爭 房 地 可 為  21

            自 用 住 宅 ， 而 致 原 告 陷 於 錯 誤 而 與 被 告 締 約 ， 或 為 契 約 之 一  22

            部 ， 或 兩 造 間 合 意 以 自 用 住 宅 為 契 約 約 定 之 通 常 效 用 、 預 定  23

            效 用 ， 是 原 告 依 民 法 第 184 條 第 1 項 前 段 、 後 段 、 第 227 條  24

            、 第 359 條 、 第 360 條 規 定 請 求 損 害 賠 償 或 解 除 契 約 ， 自 屬  25

            無 據 。  26

          4.又 原 告 主 張 廣 告 DM及 A1傢 俱 配 置 參 考 示 意 圖 （ 審 消 卷 第 45至  27

            50頁 ） 業 經 公 平 會 以 違 反 公 平 法 第 21條 裁 處 罰 鍰 確 定 ， 故 被  28

            告 所 為 屬 違 反 保 護 他 人 之 法 律 而 成 立 侵 權 行 為 。 縱 前 揭 廣 告  29

            經 公 平 會 以 違 反 公 平 法 第 21條 第 1 項 裁 處 罰 鍰 確 定 ， 惟 兩 造  30

            於 簽 立 契 約 當 下 尚 無 前 揭 廣 告 ， 已 如 前 述 ， 尚 難 逕 認 被 告 有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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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何 具 體 不 法 之 詐 欺 侵 權 行 為 ， 以 及 發 生 在 後 之 前 揭 廣 告 與 原  01

            告 所 受 損 害 間 有 相 當 因 果 關 係 存 在 ， 則 原 告 主 張 被 告 應 依 民  02

            法 第 184 條 第 2 項 負 侵 權 行 為 損 害 賠 償 責 任 ， 即 屬 無 據 。  03

          � 原 告 對 被 告 聯 立 建 設 公 司 、 聯 永 廣 告 公 司 依 消 費 者 保 護 法 第  04

            23條 請 求 負 連 帶 損 害 賠 償 責 任 ， 有 無 理 由 ？  05

            按 企 業 經 營 者 應 確 保 廣 告 內 容 之 真 實 ， 其 對 消 費 者 所 負 之 義  06

            務 不 得 低 於 廣 告 之 內 容 ； 企 業 經 營 者 之 商 品 或 服 務 廣 告 內 容  07

            ， 於 契 約 成 立 後 ， 應 確 實 履 行 ， 消 費 者 保 護 法 第 22條 定 有 明  08

            文 。 又 按 刊 登 或 報 導 廣 告 之 媒 體 經 營 者 明 知 或 可 得 而 知 廣 告  09

            內 容 與 事 實 不 符 者 ， 就 消 費 者 因 信 賴 該 廣 告 所 受 之 損 害 與 企  10

            業 經 營 者 負 連 帶 責 任 。 前 項 損 害 賠 償 責 任 ， 不 得 預 先 約 定 限  11

            制 或 拋 棄 ， 消 費 者 保 護 法 第 23條 亦 有 明 文 。 查 兩 造 於 簽 立 契  12

            約 當 下 尚 無 前 揭 廣 告 ， 業 敘 如 前 ， 實 難 遽 認 原 告 因 信 任 發 生  13

            在 後 之 前 揭 廣 告 致 與 被 告 簽 立 契 約 並 因 此 受 有 損 害 ， 故 原 告  14

            主 張 聯 立 建 設 公 司 、 聯 永 廣 告 公 司 應 依 消 費 者 保 護 法 第 23條  15

            負 連 帶 損 害 賠 償 責 任 ， 要 難 有 據 。  16

          � 原 告 對 被 告 聯 立 建 設 公 司 、 聯 永 廣 告 公 司 依 消 費 者 保 護 法 第  17

            7、 8、 9條 請 求 損 害 賠 償 責 任 ， 有 無 理 由 ？  18

            按 從 事 設 計 、 生 產 、 製 造 商 品 或 提 供 服 務 之 企 業 經 營 者 ， 於  19

            提 供 商 品 流 通 進 入 市 場 ， 或 提 供 服 務 時 ， 應 確 保 該 商 品 或 服  20

            務 ， 符 合 當 時 科 技 或 專 業 水 準 可 合 理 期 待 之 安 全 性 ； 企 業 經  21

            營 者 違 反 前 二 項 規 定 ， 致 生 損 害 於 消 費 者 或 第 三 人 時 ， 應 負  22

            連 帶 賠 償 責 任 。 但 企 業 經 營 者 能 證 明 其 無 過 失 者 ， 法 院 得 減  23

            輕 其 賠 償 責 任 。 從 事 經 銷 之 企 業 經 營 者 ， 就 商 品 或 服 務 所 生  24

            之 損 害 ， 與 設 計 、 生 產 、 製 造 商 品 或 提 供 服 務 之 企 業 經 營 者  25

            連 帶 負 賠 償 責 任 。 但 其 對 於 損 害 之 防 免 已 盡 相 當 之 注 意 ， 或  26

            縱 加 以 相 當 之 注 意 而 仍 不 免 發 生 損 害 者 ， 不 在 此 限 。 輸 入 商  27

            品 或 服 務 之 企 業 經 營 者 ， 視 為 該 商 品 之 設 計 、 生 產 、 製 造 者  28

            或 服 務 之 提 供 者 ， 負 本 法 第 7 條 之 製 造 者 責 任 ， 消 費 者 保 護  29

            法 第 7 條 第 1 項 、 第 3 項 、 第 8 條 第 1 項 及 第 9 條 分 別 定 有  30

            明 文 。 查 本 件 兩 造 間 所 生 之 糾 紛 僅 屬 系 爭 買 賣 契 約 是 否 包 含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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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自 用 住 宅 之 買 賣 ， 並 非 系 爭 房 地 發 生 消 費 者 保 護 法 第 7 、 8  01

            、 9 條 所 規 定 商 品 發 生 不 符 當 時 科 技 或 專 業 水 準 可 合 理 期 待  02

            之 安 全 性 而 致 生 原 告 損 害 之 問 題 ， 而 聯 立 建 設 公 司 、 聯 永 廣  03

            告 公 司 更 非 消 費 者 保 護 法 第 9 條 所 規 定 輸 入 商 品 之 企 業 經 營  04

            者 ， 故 原 告 主 張 聯 立 建 設 公 司 、 聯 永 廣 告 公 司 應 依 消 費 者 保  05

            護 法 第 7 、 8 、 9 條 負 連 帶 損 害 賠 償 責 任 ， 即 無 理 由 。  06

          � 原 告 對 被 告 聯 立 建 設 公 司 、 聯 永 廣 告 公 司 依 消 費 者 保 護 法 第  07

            51條 請 求 懲 罰 性 賠 償 金 ， 有 無 理 由 ？  08

          1.按 消 費 者 保 護 法 第 51條 固 明 定 ： 依 本 法 所 提 之 訴 訟 ， 因 企 業  09

            經 營 者 之 故 意 所 致 之 損 害 ， 消 費 者 得 請 求 損 害 額 五 倍 以 下 之  10

            懲 罰 性 賠 償 金 ； 但 因 重 大 過 失 所 致 之 損 害 ， 得 請 求 三 倍 以 下  11

            之 懲 罰 性 賠 償 金 ， 因 過 失 所 致 之 損 害 ， 得 請 求 損 害 額 一 倍 以  12

            下 之 懲 罰 性 賠 償 金 。 然 該 條 文 立 法 原 意 係 為 促 使 企 業 經 營 者  13

            重 視 商 品 及 服 務 品 質 ， 維 護 消 費 者 利 益 ， 懲 罰 惡 性 之 企 業 經  14

            營 者 ， 並 嚇 阻 其 他 企 業 經 營 者 仿 效 ， 乃 參 酌 美 國 、 韓 國 立 法  15

            例 而 為 之 規 定 ， 係 為 貫 徹 保 護 消 費 安 全 之 政 策 作 用 ， 防 範 企  16

            業 經 營 者 濫 用 實 力 之 行 為 （ 以 上 參 照 該 條 立 法 理 由 ） 。 首 先  17

            ， 所 謂 依 「 本 法 所 提 之 訴 訟 」 ， 無 論 在 消 費 者 個 人 因 消 費 關  18

            係 ， 或 消 費 者 保 護 團 體 依 同 法 第 49條 、 第 50條 以 自 己 之 名 義  19

            所 提 起 之 消 費 者 賠 償 訴 訟 均 有 其 適 用 。 其 次 ， 懲 罰 性 賠 償 為  20

            英 美 法 上 所 特 有 之 賠 償 類 型 ， 為 非 補 償 性 的 賠 償 ， 與 傳 統 損  21

            害 賠 償 之 目 的 ， 在 填 補 被 害 人 實 際 上 所 受 之 損 害 ， 概 念 已 有  22

            所 不 同 ， 懲 罰 性 賠 償 金 性 質 上 並 非 一 般 之 損 害 賠 償 ， 因 此 等  23

            損 害 賠 償 利 用 現 行 契 約 、 侵 權 等 制 度 ， 已 然 足 以 達 成 。 可 知  24

            ， 懲 罰 性 賠 償 金 實 係 「 損 害 額 」 （ 消 費 者 實 際 上 所 受 之 損 害  25

            ） 以 外 之 賠 償 金 ， 其 與 一 般 損 害 賠 償 制 度 ， 為 完 全 不 同 之 法  26

            律 概 念 、 毫 不 相 干 之 制 度 。 其 目 的 係 在 對 於 有 不 良 動 機 ， 或  27

            非 道 德 的 、 意 圖 不 軌 之 人 施 以 一 定 懲 處 ， 進 而 防 止 他 人 效 尤  28

            的 處 罰 性 賠 償 ， 故 適 用 上 較 為 嚴 格 。  29

          2.本 件 原 告 依 消 費 者 保 護 法 第 7 條 、 第 8 條 、 第 9 條 、 第 23條  30

            請 求 損 害 賠 償 責 任 ， 並 無 理 由 ， 已 如 前 述 ， 則 原 告 依 消 費 者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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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保 護 法 第 51條 規 定 請 求 懲 罰 性 賠 償 金 ， 並 無 理 由 。  01

          � 原 告 對 被 告 蘇 永 義 、 蘇 李 數 枝 、 王 文 泓 、 陳 偉 明 、 楊 淑 棉 、  02

            陳 玉 菁 、 聯 上 實 業 、 聯 立 建 設 公 司 、 聯 永 廣 告 公 司 依 公 平 交  03

            易 法 第 29條 前 段 、 30條 、 第 31條 請 求 排 除 侵 害 及 損 害 賠 償 責  04

            任 ， 有 無 理 由 ？  05

          1.按 事 業 違 反 本 法 之 規 定 ， 致 侵 害 他 人 權 益 者 ， 被 害 人 得 請 求  06

            除 去 之 。 事 業 違 反 本 法 之 規 定 ， 致 侵 害 他 人 權 益 者 ， 應 負 損  07

            害 賠 償 責 任 。 法 院 因 前 條 被 害 人 之 請 求 ， 如 為 事 業 之 故 意 行  08

            為 ， 得 依 侵 害 情 節 ， 酌 定 損 害 額 以 上 之 賠 償 。 但 不 得 超 過 已  09

            證 明 損 害 額 之 三 倍 。 侵 害 人 如 因 侵 害 行 為 受 有 利 益 者 ， 被 害  10

            人 得 請 求 專 依 該 項 利 益 計 算 損 害 額 。 公 平 交 易 法 第 29條 前 段  11

            、 第 30條 、 第 31條 分 別 定 有 明 文 。 又 按 雖 公 平 交 易 法 第 31條  12

            之 規 定 ， 旨 在 規 範 事 業 違 反 公 平 交 易 法 之 規 定 ， 致 侵 害 他 人  13

            權 益 者 ， 不 問 該 事 業 有 無 故 意 過 失 ， 均 須 負 損 害 賠 償 責 任 ，  14

            即 事 業 所 負 之 侵 權 行 為 責 任 乃 為 無 過 失 責 任 ， 然 其 「 損 害 」  15

            之 發 生 與 「 違 反 公 平 交 易 法 之 行 為 」 間 須 具 有 相 當 因 果 關 係  16

            ， 所 謂 相 當 因 果 關 係 ， 係 以 行 為 人 之 行 為 所 造 成 的 客 觀 存 在  17

            事 實 ， 為 觀 察 的 基 礎 ， 並 就 此 客 觀 存 在 事 實 ， 依 吾 人 智 識 經  18

            驗 判 斷 ， 通 常 均 有 發 生 同 樣 損 害 結 果 之 可 能 者 ， 該 行 為 人 之  19

            行 為 與 損 害 之 間 ， 即 有 因 果 關 係 。  20

          2.本 件 蘇 永 義 、 蘇 李 數 枝 、 王 文 泓 、 陳 偉 明 、 楊 淑 棉 、 陳 玉 菁  21

            是 否 均 屬 公 平 交 易 法 第 2 條 所 定 之 事 業 ， 已 屬 有 疑 。 縱 聯 立  22

            建 設 公 司 、 聯 永 廣 告 公 司 因 廣 告 DM及 A1傢 俱 配 置 參 考 示 意 圖  23

            （ 審 消 卷 第 45至 50頁 ） 業 經 公 平 會 以 違 反 公 平 法 第 21條 第 1  24

            項 裁 處 罰 鍰 確 定 ， 惟 兩 造 於 簽 立 契 約 當 下 尚 無 前 揭 廣 告 ， 已  25

            如 前 述 ， 尚 難 逕 認 聯 立 建 設 公 司 及 聯 永 廣 告 公 司 發 生 在 後 之  26

            違 反 公 平 交 易 法 行 為 與 原 告 權 益 受 侵 害 間 存 有 相 當 因 果 關 係  27

            ， 則 原 告 此 部 分 請 求 ， 尚 乏 憑 據 。  28

        六 、 綜 上 所 述 ， 原 告 主 張 依 民 法 侵 權 行 為 、 不 完 全 給 付 、 物 之 瑕  29

            疵 法 律 關 係 、 消 費 者 保 護 法 第 7 條 、 第 8 條 、 第 9 條 、 第 23  30

            條 、 第 51條 及 公 平 交 易 法 第 29條 前 段 、 30條 、 第 31條 ， 請 求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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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被 告 連 帶 給 付 7,448,735 元 及 自 起 訴 狀 繕 本 送 達 翌 日 起 至 清  01

            償 日 止 ， 按 年 息 百 分 之 五 計 算 之 利 息 ， 洵 屬 無 據 ， 應 予 駁 回  02

            。 又 原 告 既 受 敗 訴 判 決 ， 其 假 執 行 之 聲 請 即 失 所 依 據 ， 應 併  03

            予 駁 回 。  04

        七 、 兩 造 其 餘 主 張 陳 述 及 所 提 之 證 據 ， 因 本 件 事 證 已 臻 明 確 ， 經  05

            本 院 斟 酌 後 ， 認 與 判 決 結 果 不 生 影 響 ， 均 毋 庸 再 予 論 述 ， 附  06

            此 敘 明 。  07

        八 、 據 上 論 結 ， 原 告 之 訴 為 無 理 由 ， 依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78條 ， 判 決  08

            如 主 文 。  09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8    年     5     月     17    日  1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民 事 第 三 庭 法   官   蔡 牧 玨  11

        以 上 正 本 係 照 原 本 作 成 。  12

        如 對 本 判 決 上 訴 ， 須 於 判 決 送 達 後 20日 內 向 本 院 提 出 上 訴 狀 。 如  13

        委 任 律 師 提 起 上 訴 者 ， 應 一 併 繳 納 上 訴 審 裁 判 費 。  14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8    年     5     月     17    日  15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記 官   曾 小 玲  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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